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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1-014

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诉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郑州某种业公司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生产、繁殖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认定及侵权责任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杂交玉米品种 亲子关系 推定使用 

帮助侵权 侵权责任 停止销售

基本案情

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诉称：其系“T37”“WH818”玉米植物新品种

品种权的共有人，使用上述品种作为父母本选育的“彩甜糯6号”通过国

家玉米品种审定。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销售，郑州某种业公司生产、销

售的被诉侵权“彩甜糯866”种子是重复使用“T37”“WH818”作为亲本

生产的繁殖材料，侵害了授权品种的品种权，请求判令两公司停止侵害

，共同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及合理费用2万元。

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辩称：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作为共有人未获得

另一共有人授权，无权提起诉讼；被诉侵权种子来自郑州某种业公司

，且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收到应诉通知后已将销售链接删除；无法确认

检验报告的待测样品为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公证保全的被诉侵权种子。

故，请求驳回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郑州某种业公司辩称：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并非适格原告；被诉侵

权玉米种子并非其生产；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自行委托取得的检验报告

不具有证明力。

法院经审理查明:“T37”“WH818”玉米植物新品种均于2015年3月

22日提出申请，授权日均为2019年1月31日，品种权人包括荆州区某种业

发展中心和案外人甲。荆州区某种业发展中心于2019年11月29日经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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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为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该案外人甲出具授权书，授权荆州某

农业科技公司单独进行维权。“彩甜糯6号”玉米品种是使用T37、WH818

作为亲本选育的杂交种，于2017年6月29日通过国家玉米品种审定。

2020年5月25日，经公证取证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取得了被诉侵权种子

“彩甜糯866”，销售者为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被诉侵权种子外包装上

显示生产者为郑州某种业公司。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申请对“

WH818”“T37”与被诉侵权玉米种子样品进行亲子鉴定的申请，由于该

鉴定事项目前在国内尚无具备检测资质的鉴定机构，该申请被原审法院

退案。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对被诉侵权玉米种子与

“彩甜糯6号”进行真实性鉴定，显示被诉侵权玉米种子与从农业农村部

征集审定品种标准样品“彩甜糯6号”比较位点数为40个，差异位点数

0个，结论为：极近似或相同。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8日作出（2021）豫01知

民初638号民事判决：驳回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荆

州某农业科技公司以其提交的检验报告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等为由

提起上诉。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还提交了检验报告等新证据，检验报告

显示，将被诉侵权中种子“彩甜糯866”的种皮与“T37”标准样品进行

真实性鉴定，在40个比较位点中，差异位点数为0；将被诉侵权种子“彩

甜糯866”与“T37”“WH818”进行二联体的亲子鉴定，结论是不存在排

除亲子关系的位点。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2022）最高

法知民终1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豫01知民初638号民事判决；二、判决生效之日起，郑州某种业

公司立即停止使用“T37”“WH818”生产“彩甜糯866”玉米种子，立即

停止销售重复使用“T37”“WH818”生产的“彩甜糯866”玉米种子；三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郑州某种业公司赔偿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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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20万元、合理开支2万元，共计22万元；四、驳回荆州某农业科技

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般而言，在实际玉米育种生产中，使用不同

的亲本通过杂交选育得到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的几率很小。鉴此，如果

品种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杂交种与使用授权品种作为父、母本杂交选

育的杂交种构成基因型相同或者极近似品种时，可以初步推定被诉侵权

杂交种使用了授权品种作为亲本的可能性较大，此时应转由被诉侵权人

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并未使用品种权人所主张的授权品种作为亲本，在

被诉侵权人并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初步认定的

，可以认定被诉侵权杂交种使用了授权品种作为亲本。荆州某农业科技

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仅可以证明被诉侵权玉米种子与“彩甜糯6号”为基因

型极近似或相同品种，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T37”为被诉侵权玉米种子

的母本，且不排除“WH818”为被诉侵权玉米种子父本的可能性。在没有

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上述举证可以推定被诉侵权玉米种子是使用“

WH818”“T37”作为父、母本获得的。荆州某农业科技公司关于被诉侵

权玉米种子系使用“WH818”“T37”作为父、母本生产的上诉主张成立

。

郑州某种业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将涉案授权品种“

T37”“WH818”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并销

售了上述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未经品种权人许可

，销售了上述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郑州某种业公司为商业目的，重复

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生产被诉侵权“彩甜糯866”玉米种子的行为侵

害了“T37”“WH818”的品种权，应承担停止生产行为的侵权责任。对

于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的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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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种子法并未明确将其规定为侵权行为，但是，如果该另一品种是以同

一品种权人的两个授权品种作为父、母本直接杂交繁殖而来，则销售该

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系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生产行为的自然延续，势

必导致侵权生产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因此，实施生产行为

的侵权行为人不得销售其生产的该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是制止生产者

侵权行为、防止损失扩大的应有之义。因此，郑州某种业公司还应承担

停止销售行为的责任。对于仅实施销售行为的主体而言，如果其明知销

售的是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而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

得到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其销售行为实质上是为生产者重复使用授

权品种繁殖材料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提供帮助，导致侵权行为的损害

结果持续发生，构成帮助侵权，该销售行为亦应予以禁止。本案尚无证

据证明甘肃某农业科技公司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知道其销售的被诉侵

权玉米种子系侵害他人品种权的种子，故其在本案中的销售行为不构成

侵权，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

1.在玉米育种生产实践中，使用不同的亲本通过杂交选育相同或者

极近似品种的几率通常很小。如果品种权人能够证明被诉侵权的杂交种

与使用授权品种作为父本或者母本杂交选育的杂交种构成基因型相同或

者极近似品种，可以初步推定被诉侵权的杂交种使用授权品种作为亲本

的可能性较大。

2.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其他

品种繁殖材料的侵权生产者销售其生产所得繁殖材料的行为，系其侵权

生产行为的自然延伸，势必导致侵权生产行为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

品种权人请求判令侵权生产者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品种权人能够证明生产者之外的销售者明知所售繁殖材料系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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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经许可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繁殖材料作为父本或者母本生产所得，请

求判令其停止销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销售者构成帮助侵权，判令

其停止销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月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28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1知民初638号民事判

决（2021年10月1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13号民事判决（2022年

10月20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调整


